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硕政办发〔2021〕5 号

关于印发和硕县 2021年地质灾害
防治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县直各单位，和硕经

济开发区管委会：

《和硕县 2021 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》已经县人民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和硕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2 月 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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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硕县 2021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

为切实做好 2021 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，确保人民群众

生命财产安全，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地质灾害造成的危害

和损失，根据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394 号）、

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1〕
20 号）、《和硕县地质灾害防治规划》（2013-2020 年）要

求，结合我县地质灾害现状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全面贯彻落实地质灾害防治各项政策法规，强化地质灾

害防治基础性工作，健全完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。加强地质

灾害防治宣传培训，进一步完善群测群防体系，不断提高地

质灾害预防和应急处置能力。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，

强化重点区域、地段及重要灾害隐患点的预警预测和防治工

作。稳步推进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规范化、标准化，为推进全

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。

二、全县地质灾害现状及防治重点

（一）地质灾害现状。我县地质灾害具有点多、面广、

地域分散的特点，根据 2018 年《新疆和硕县地质灾害详查》，

调查区共发育地质灾害点 87 处，其中：崩塌地质灾害最多，

共发育 51 处，占灾害点总数的 58.6%；其次为泥石流 19处，

占灾害点总数的 21.8%；滑坡点 17 处，占灾害点总数的

19.6%。突发性地质灾害（泥石流、崩塌、滑坡）集中分布

在侵蚀作用为主的高山区和侵蚀剥蚀作用为主的中山区。

2020 年有效落实地质灾害预警、汛前排查、汛中巡查、汛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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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查、工程治理和应急排险等措施，取得了显著成效，全年

未发生重大地质灾害，未造成人员死亡。

（二）2021 年全县地质灾害趋势预测。我县地形特征为

西北高，东南低，呈向西南开口的凹型山间洼地。根据全县

地质灾害的特征分析，造成我县地质灾害的主要原因以自然

因素为主，诱发以强降雨占主要因素，特别是突发性地质灾

害大部分都与大气降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。近年来，因人

为活动造成的矿山地质灾害隐患呈平缓增长趋势发展，需要

高度关注。县域内发育的地质灾害类型以崩塌为主，滑坡、

泥石流次之，地面塌陷、地面沉降、地裂缝不发育。崩塌主

要分布在和硕县北部山区的哈仑沟、吕崔肯郭勒沟、东塔西

哈沟、哈日查拉沟及山前沟口处，其中以吕崔肯郭勒沟最为

发育。崩塌沿沟谷或道路线状分布，沟谷切割强烈，山体陡

峭，岩体破碎，在震动、分化、降雨等影响下，加剧了崩塌

灾害的发生。泥石流灾害多发育于北部山区的东塔西哈沟谷

流域、包尔图沟谷流域、祖鲁木台沟谷流域、乌斯通沟谷流

域、乃仁开日沟谷流域、可可乃克沟谷流域的中下游段，以

及乌什塔拉乡至乃仁克尔乡乡村道路山前沟口地带。滑坡集

中分布于北部山区，主要发育在哈仑沟上游、包尔图沟上游、

巴辛沟、乌斯通沟上游、东塔西哈沟上游的夏季牧场，海拔

在 2700-3200m的侵蚀高山区。

根据我县地质条件、气候特点及地质灾害分布特征，预

计今年地质灾害易发时段主要集中在汛期（4—10 月），其

中主汛期（6—9 月）强降水引发泥石流、滑坡、崩塌等突发

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。各乡镇（场）、有关部门单位要

加强地质灾害重点区域预防监测，提前开展综合防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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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重点预防区域

从地质灾害发育的数量、灾情及危害程度等方面分析，

和硕县需重点防治的地质灾害种类为崩塌和泥石流。

（1）特吾里克镇良繁场泄洪渠道，位于特吾里克镇良

繁场与清水河农场交界处，是和硕县主要泄洪渠道，渠岸多

处呈直立、松散状，在雨季易形成塌方，渠深 4-6 米，共有

两条支沟，长度合计约 3000 米，改变了原始地形地貌，对

过往行人、道路、农田等构成威胁，并严重影响了周围的居

住环境。

（2）东塔西哈牧道，位于乃仁克尔乡辖区，是乃仁克

尔乡、曲惠镇、塔哈其镇、乌什塔拉乡等 4 个乡镇牧民每年

转场的唯一牧道。该牧道所处中山峡谷区，沟深狭窄，山坡

陡峭，牧道修建在沟谷右岸的山坡上，由于修建牧道开挖边

坡，导致斜坡稳定性降低，多处出现危石崩塌隐患路段，总

长约 3000 米，对过往行人、牲畜构成了威胁。

（3）开热布吐牧道，位于曲惠镇辖区，是曲惠镇、塔

哈其镇牧民通往查汗通沟牧点的唯一道路，该牧道所处中山

峡谷区，沟谷狭窄，山坡陡峭，牧道修建在半山坡上，路窄

道险，由于修建牧道开挖边坡，破坏斜坡的稳定性，每逢大

雨，易引发泥石流、崩塌灾害，威胁牧道范围约 2000 米，

现状部分路段基本无法通行。

县域区内需进行重点防治的居民点为巴州清水河农场、

塔哈其镇、曲惠镇、乌什塔拉乡、乃仁克尔乡北部山区和山

前地带牧业半定居点。

三、明确任务

县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各负其责，通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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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作，共同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。自然资源部门要在县委、

县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、协调、

指导、监督工作，加强与各部门的协调，加强信息互通、资

源共享，协调配合，形成地质灾害防治的强大合力，提高防

灾减灾效果。宣传部门负责抢险救灾应急宣传工作，负责组

织、指挥和协调新闻宣传机构做好有关宣传工作；气象部门

负责为地质灾害防治提供雨情及地质灾害气象信息发布等

服务保障工作；水利部门负责水利工程及其输水管线地质灾

害巡查、监测与防治，及时准确地为地质灾害防治提供水情

等水文信息；住建部门负责对在建工程的地质灾害巡查、监

测与防治，确保供排水、供气、道路等设施的抢修和排险；

交通运输部门负责高速、国道等沿线地质灾害巡查、监测与

防治，确保救灾物资、设备、药品、食品的运输顺畅；发展

改革部门负责加快灾后重建、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的搬迁以

及救灾和应急治理项目计划的申报、协调安排和监督管理。

负责应急救援物资的调配；财政部门负责为重大突发性地质

灾害应急和防治提供必需的资金保障；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协

调指导有关部门，监督相关行业生产经营单位，做好因地质

灾害引发安全生产事故防范处置和隐患治理工作；生态环境

部门负责突发地质灾害引起的环境污染事件的监测与评价，

及时向应急指挥机构提供环境监测信息及处置建议；教科部

门负责做好对学生进行地质灾害应急知识的宣传教育及地

质灾害发生时在校学生的安全和疏散工作；林草部门负责林

区、草原地区地质灾害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；卫生健康部

门负责组织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工作，确保饮水食品卫生安

全和疾病防治；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食品安全监督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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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部门负责治安管理、维护抢险救灾秩序，打击各种违法

犯罪活动；民政部门负责在地质灾害发生后，妥善安排灾民

生活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宣传教育。各乡镇（场）、

有关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，时刻保持防灾

减灾意识，全面掌握本区域地质灾害情况，切实提高地质灾

害防治及临灾救援指挥能力。要结合“地球日”“防灾减灾

日”“土地日”和“安全月”等活动，采取电视广播、宣传

橱窗、流动宣传等多种形式，深入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居民点、

学校、医院、建设单位和矿山企业，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宣传

活动，定期组织广大干部及人民群众参加地质灾害防治知识

培训，加强对中小学生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，增强

全社会预防地质灾害的意识，提高人民群众自我保护能力。

（二）加强监测预警，持续开展隐患排查。认真落实地

质灾害防治气象预报制度，积极探索自然、水利、气象、教

科等部门联合建立预报会商和预警联动机制，对辖区地质灾

害可能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成灾范围和影响程度做出预报，

有效预报和指导地质灾害防治工作，为有针对性地开展防灾

工作创造条件。气象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宣传部要及时发布地

质灾害气象预报，使广大群众及时了解地质灾害信息，做好

防范工作。各乡镇（场）、有关单位要立即组织精干力量，

按照“纵向到边、横向到底、一事一主体、一点一预案”的总

体要求，对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进行一次“拉网式”排查，特

别是对受地质灾害威胁的村组、中小学校、农民住宅、矿区、

水利水电工程、公路交通干线等重点区域进行一次彻底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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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确保不放过一处隐患点。对排查出的灾害隐患点，及时

设立警示标志，发放防灾明白卡；对一些重大隐患点，制定

详细的应急预案，明确疏散路线，必要时采取搬迁避让、工

程治理等措施，最大限度地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。

（三）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建设，强化抢险救援工作。各

乡镇（场）及相关部门要按《和硕县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》

的要求，整合资金资源，收集分析信息，建立统一的地质灾

害应急平台。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熟悉情况的优势，大力支持

和推进乡、村地质灾害监测、巡查、预警、转移避险等应急

能力建设，鼓励地质灾害危险区群众成立自救互救队伍。落

实机构、人员、装备，每年组织开展各类灾害和地震演练不

少于 1 次，提高群众自救、互救能力和有关各方协调联动应

急处置能力。切实做好突发地质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。要加

强综合协调，快速高效做好人员搜救、灾情调查、险情分析、

次生灾害防范等应急处置工作，妥善安排受灾群众生活、医

疗和心理救助，全力维护灾区社会稳定。

（四）明确主体责任，有序开展治理。因自然因素造成

的地质灾害，由所在乡镇（场）组织治理；因工程建设等人

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，按照“谁引发、谁治理”的原则，由

责任单位负责治理。进一步强化对地质灾害易发区内各类建

设活动的监督管理，在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、建设用地

审批等阶段，做好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，为建设项目施工和

建成运营提供安全保障。自然资源等部门要对稳定性差、危

害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时进行勘查和评估，提出切实可行

的防治措施，并积极争取地质灾害防治项目，确保重点地质

灾害隐患得到有效治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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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确保信息畅通，应急反应迅速。严格落实汛期地

质灾害值班和灾情速报制度。各乡镇（场）、各有关部门在

汛期持续降雨和暴雨等极端天气期间及地震灾后，实行 24
小时专人值班，领导带班，向社会公布地质灾害值班人员和

带班领导名单、值班电话以及联系方式。各乡镇（场）、各

有关单位要加强汛期地质灾害巡查，对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

要确定专兼职监测人员，加强动态巡查。发生地质灾害、灾

情时，所在乡镇（场）要按照《和硕县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

预案》有关要求，立即启动本辖区地质灾害应急预案，组织

抢险救灾。自然资源局接到出现特大型、大型地质灾害报告

后，应在 1 小时内速报县人民政府、州自然资源局，同时可

直接速报自然资源厅、自然资源部。自然资源局接到出现中

小型地质灾害报告后，应在 2 小时内速报县人民政府和州自

然资源局，同时可直接速报自然资源厅，并有序组织开展应

急处置，最大限度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。


